关于报送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分则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院系：

2014年我校获得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2015年5月各下属二级学科已经独立招生录取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并即将于7月份入学。6月1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6月16日学校学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川北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为规范研究生培养，保证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现需各院系组织二级学科负责人根据学校培养方案总则制定各二级学科培养方案分则。

请各院系组织开展制定工作并于7月2日前汇总报送至研究生处培养科。
联系人：  研究生处     蒋成安
联系电话：13890844875  移动V网短号 66875
附件：川北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研究生处

                                    2015年6月19日
